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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凡公務上確屬必要由本校派遣人員出外處理與本校各單位直接有關之業務者，是
          為公差。 

第 二 條  下列各種情形依公差處理之： 

          一、奉派參加研習、開會或表揚者。 

          二、行政人員(含職員)參加行政職務之業務會議或與職務相關之研討會或訓練。
          三、各單位主管認為有必要親自或接受其他公私立機關要求派員洽公、研習、開
              會來函，或由學校派遣教師、職員帶隊參加校際比賽或活動，簽請核准者。 

          四、凡為提高本校教學效果、拓展科務或行政業務經各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准出
              差觀摩訪問者。 

          五、其他公務上必要經校長派遣出外洽公或開會者。 

第 三 條  依前條第一款規定之研習或開會，若文中註明須繳交報名費用者；簽派公文人員
          須先以簽呈會知會計室並呈請校長批示同意後，始簽派人員參加。
第 四 條  奉派參加研習者，返校二週內須繳交研習報告及研習相關資料予簽派公文人員存
          檔(研習報告格式請向人事室取用)，必要時並於全校會議時作簡短心得報告。
第 五 條  出差人員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其差旅費依本校所訂標準核給。

第 六 條  現今交通發達，往來迅捷，出差期間儘量以不影響學生課業或行政業務為重，核
          定公差公假期間，能晚出早歸時，儘可能爭取時間返校上課或處理業務。 

第 七 條  凡經核定公差，且出差人數為兩人以上，則所有出差人員應同時提出差旅費申請，
          以符合公平原則，提高行政效率。 

第 八 條  下列各種情形以公假處理之：
          一、參加國內外各學術機構進修或研習者。
          二、參加非行政職務相關之學術性研討會者。
          三、應行參加政府核准之各項活動(如運動會、兵役召集....)。
          四、帶領學生參加各種班際(如班遊、畢業旅行....)活動者。
    五、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者(期限在一年
        以內)。
第 九 條  前條第一、二款公假之申請，每位同仁以不影響校務下，每學期以不支差旅費及
          報名費之方式，可申請三次(至多五天)參加研習會。

  公假公文之簽派以科為區分；並會人事室後呈校長核可後始得填寫公假單。

  研習完畢將研習証明影印一份送交簽派公文人員存檔；必要時並於全校會議時作簡短心得報告。
第 十 條  申請公差、公假，應檢附有關公文或證件影本，並依規定完成相關手續後呈核。 

第十一條  凡經核定為公差、公假者，不論期間長短，一律須事先或事後補課，其補課處理
          原則，由教務處另行訂定之。
第十二條  本公差公假處理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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